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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工作進度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預定日期
	執行
單位
	地  點
	備    註

	一
	鑑定
籌備會
	擬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工作進度及相關事宜
	 114/10/31（五）
	文府國小
教育局
	文府國小3樓會議室
	

	二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說明會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家長
說明會(家長及行政人員皆
可參加)
	  115/1/10(六) 
 上午9:30-11:30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資優中心辦理-資優教育方
案報名工作業務承辦人說明會(報名前)
	    115/1/14 (三)
 下午2:00-3:00 
	方案學校
輔導處室
	線上方式
	

	三
	印發鑑定簡章及鑑定報名表
	1. 分發手冊電子檔及紅布條供設班學校懸掛
2. 各校分發簡章給二、四年級學生
3. 各校擇期辦理入班說明會
	1.預計114/12月上旬交換給各校
2.各校自行擇期
3.受理報名前各校自行擇期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1.114年12月上旬公告於教育局及各校網頁。
2.簡章於教育局核定後，函送給各校。
3.教育局準備ppt說明檔供各校參考。

	四
	鑑評人員遴選
	鑑評人員遴選作業
	預計115年1月
完成
	資賦優異
鑑定召集人
	教育局
	提早入學、國小資優及國小縮修合併調查

	五
	初選
報名

請預先規劃調配教師人力及課務
	1. 受理報名：校內考生及外校個別報考者
2. 資優方案學生向就讀學校報名
	1/20（二）
至
1/21（三）

每日上午8:30
至下午4:00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1. 匯款單請合併人數調查表於同一個檔案上傳，如單獨上傳匯款單請於右上方「匯款單位」加註行政區、「存款人」處加註行政區及學校。

2.各校於接獲文府國小試場編號，則立即自行套印並發送學生鑑定證。請使用文府國小提供之色紙套印(二、四年級不同色，請文府提供各校10張或20張備用紙)。

註：2/23(一)下學期開學
    

	
	
	3.各校自印學生鑑定報名費收據及有關資料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4.各校彙報報名人數、學生名冊之電子檔及特殊試場申請佐證資料並上傳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1/28（三）
下午4：00前

	方案學校
輔導處室
	線上方式
	

	
	
	5. 資優中心辦理資優方案報名業務承辦人說明會(報名後)
	1/29(四)
上午10:00-11:00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6.各校繳交報名費至文府
  國小
	1/28（三）
下午3：00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7.免初選及特殊試場服務審查
	2/9(一)
上午9時30分
	 教育局
	文府國小
	

	
	
	8.送交試場編號給各校，並完成初選前準備工作
	2/13（五）
中午12時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六
	鑑評人員研習
	團體智力測驗鑑評人員研習
 (公假登記，課務派代)
	3/4(三)上午
3/7(六)上午
2場次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各校名冊、費用確認後，方能預估試場數，並據以安排鑑評人員。(最遲2/4掌握報名人數)

	七
	編排試場
	1.試場編號、繪製平面圖
	1. 3/09(一)
2. 3/13(五)前
	考區學校
	文府國小
陽明國小
	1.請考場學校進行試場佈置。
2.鐘聲時間設定、擴音設備測試。

	
	
	2.公告試場總表及配置圖
	
	各校
輔導處室
	
	

	八
	初選印卷及點卷
	1.教育局印卷
	3/11（三）
	教育局
	闈場
文府國小
活動中心
	鑑評人員均於文府國小集合，領卷確認無誤後，陽明考場鑑評人員搭交通車往返。

	
	
	2.試務中心領卷、點卷
	3/14（六）
	文府國小
教育局
	
	

	九
	初選測驗
	1.鑑評人員講習
	3/14（六）
	文府國小
	活動中心
	1. 行前講習時間：
上午7:20〜7:50，7:50陽明國小鑑評人員準備搭車出發。
2.各校(含方案學校)及資優中心派員至考區協助維持秩序(部分時數薦派補休1.5小時、部分時數支領工作費)。

	
	
	2.實施團體測驗
	
	文府國小
陽明國小
	文府國小
陽明國小
	

	
	
	3.集中閱卷及輸入分數
	
	文府國小
	活動中心
	

	十
	公布初選通過名單
	召開綜合研判會議決定通過標準
	3/17（二）
   上午9:30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加入免初選人數，承辦學校可開始預估複選試場

	
	
	公布通過初選學生名單
1.請務必使用公用版本格式進行網頁公告。
2.全部考生無人通過仍需公告。【本校無人通過】。
3.建議公告pdf檔(有戳章)，並預先以電腦及手機測試可讀
  取。
4.個別不通過學生請勿顯示。
	3/20（五）
	各校
輔導處室
	1.各校
2.一般智能資
  優教育方案
  公布於承辦
  學校及資優
  教育資源中
  心
	1.請各校於3/18（三）上午9時後，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下載。
2. 3/20(五)上午9:00至12:00，進行各校初選結果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3.外校學生部分，得於3/19(四)傍晚寄出通知。

	十一
	結果複查
	1.初選結果複查申請
	3/25（三）
中午12：00截止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1.請於申請結果複查截止日隔日將申請表及貼足28元回郵信封送至文府國小輔導處。
2.請將複查費現金併同申請表及回郵信封送至文府國小輔導處，由文府國小統一開立收據。

	
	
	2.彙整複查案件送文府國小(彙整表電子檔請務必先上傳本市資優鑑安網)請自行掌握紙本送達時效，請依鑑定證號排列整理
	3/26（四）
下午4：00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十二
	複選報名

請預先規劃調配教師人力及課務
	1.各校受理複選報名(含資優方案學生就讀學校)
	3/23-24
(一、二) 
每日上午8:30
至下午4:00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1. 複查結果如有變更，文府國小通知報名學校聯絡家長啟動補報程序通過者，得於3/31(二) 下午4:00前向原初選報名學校補辦複選報名。

2. 匯款單請合併人數
調查表於同一個檔案上傳，如單獨上傳匯款單請於右上方「匯款單位」加註行政區、「存款人」處加註行政區及學校。

	
	
	2.各校彙報複選學生名冊（電子檔）上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
	3/25（三）
下午4：00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3.各校繳交報名費至文府國小，並請各校將複選學生報名表逕送或公文交換至文府國小輔導處(各校自行留存掃描檔)

	3/26（四）
下午3：0 0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十三
	鑑評人員研    習
	個別智力測驗
鑑評人員研習
	四年級：3/28(六)、
          4/2(四)
二年級：4/8 (三)
       上午、下午     各1場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四年級全日研習

 二年半日研習

	十四
	編排試場

試場編排規劃於初選結束啟動，此處所載均是最後微調階段。
	1.試場編號、繪製平面圖
	1.四年級4/1(三)
  二年級4/13(一)
2.四年級4/2(四)
  二年級4/20(一)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1.請相關人員協助試場布置。
2.鐘聲、擴音設備測試
3.複選工作人員安排。
※各校於接獲文府國小提供之試場編號，即使用承辦學校提供之色紙自行套印鑑定證(二、四年級不同色，請文府提供各校10張或20張備用紙)並發放。

	
	
	2.排定主試人員
	
	教育局
	
	

	
	
	3.送交試場編號給各校，
  並完成複選前準備工作
	四年級
4/1（三）
二年級
4/17（五）
	文府國小
	
	

	
	
	4.公告試場位置圖
	四年級
 4/10（五）
二年級
 4/24（五）
	文府國小
	
	

	十五
	複選
測驗
	1.鑑評人員試前講習
2.閱卷及輸入成績 
3.各項結果統計後依序排列出
	四年級
    4/11 (六)
二年級
 4/25、26(六、日)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講習時間：
當日第一場次正式施測前50分鐘。

	十六
	複選結果公告
	召開綜合研判會議
	四年級
  4/14（二）
二年級
  4/28（二）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上午召開

	
	
	公布通過名單
1.請務必使用公用版本格式進行網頁公告。
2.全部考生無人通過仍需公告
 【本校無人通過】。
3.建議公告pdf檔(有戳章)，並預先以電腦及手機測試可讀取。
4.個別不通過學生請勿顯示。
	四年級
4/17（五）
二年級
5/4(一）
	各校
輔導處室
	1.各校
2.一般智能資
  優教育方案
  公布於承辦
  學校及資優
  教育資源中
  心
	1.請各校4/15(三）、4/29(三)上午9時後，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下載。
2.4/17(五）、5/4(一)上午9時至中午12時進行各校複選結果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3.外校學生部分可自行評估4/16(四)、4/30(四)傍晚寄出通知。

	十七
	結果複查
	1.複選結果複查申請
	四年級
4/22（三）
中午12:00止
二年級
5/06（三）
中午12:00止
	各校
輔導處室
	各校輔導處室
	1.請於申請結果複查截止日隔日將申請書、複查費現金及28元回郵信封送至文府國小輔導處。
2.複查費用由文府國小統一開立收據。

	
	
	2.彙整結果複查案件送
  文府國小
(電子檔：彙整表請務必先上傳至本市資優鑑安網)
(紙本：請自行掌握送達時效並依鑑定證號排列整理)
	四年級
4/23（四）
下午4:00前
二年級
5/07（四）
下午4:00前
	文府國小
	文府國小
輔導處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初選(團體智力測驗)報名及繳費時間
自115年1月20日(星期二)至115年1月21日(星期三)止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初選(團體智力測驗)時間
115年3月14日(星期六)
。。。。。。。。。。。。。。。

複選(個別智力測驗)報名及繳費時間
自115年3月23日(星期一）起至115年3月24日(星期二)止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複選(個別智力測驗)時間
 四年級：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二年級：115年4月25日(星期六)至4月26日(星期日)
※以上相關報名時間，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單位名稱
	
	電話及網站

	承辦單位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小
	
	：07-3482070分機144、142
：http://www.wfps.kh.edu.tw/

	協辦單位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小
	
	：07-3851916分機742、741
：http://www.ymps.kh.edu.tw/

	
	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07-3118935
：https://class.kh.edu.tw/12821




  高雄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重要日程表
	時間
	項目
	說明

	年
	月
	日
	星期
	
	

	114
	12
	5
	五
	公告鑑定簡章
	相關事項請洽學校輔導處室

	115
	1
	20~21
	二~三
	初選報名及繳費
 1月20日至1月21日：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止。
◎身心障礙學生及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請於填寫初選報名表檢驗相關證件，並得檢附二年內優勢才能具體佐證資料（無則免附）於報名時繳交，逾期申請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欲同時報名「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縮短修業年限鑑定」者：兩類鑑定均須報名。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請向學生欲就讀的資優班設班或方案學校報名。
◎「縮短修業年限鑑定」請向學生現在就讀的學校報名。
	向學校輔導處室繳交報名資料：
1. 初選報名表。
2. 二吋半身相片2張（最近半年內相片，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驗後發還）
、影本留存。
3. 初選報名費新臺幣（以下同）8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免繳，惟應繳驗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報名時有效期限內相關證明，正本驗後發還）。
4. 個別報名學生（即報考外校者）備齊上述規定文件及掛號回郵信封2個（請自行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並貼足36元郵票，以便寄發鑑定證及結果通知單）。
5.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如有特殊需求，請填寫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並於報名時繳交，除突發傷病者得於鑑定前補申請外，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7. 二年級、四年級學生欲同時報名「一般
   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縮短修業
   年限鑑定」者：
 (1)僅需繳交「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之初選費用。
 (2)至「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之
    初選考場參加初選。

	115
	3
	13
	五
	公告初選地點
	1. 試場位置表公告於各校網站。
2.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試場位置表公告於文府國小網站、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3. 考區分布請參閱簡章附件一。

	115
	3
	14
	六
	初選
	上午9時至12時舉行

	115
	3
	20
	五
	公告初選結果
	1.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各校於學校網頁公告初選結果，並以書面個別通知。
2.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初選結果，公告於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時間
	項目
	說明

	年
	月
	日
	星期
	
	

	115
	3
	23~24
	一~二
	複選報名及繳費
3月23日至3月24日：每日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向學校輔導處室繳交報名資料：
1. 複選報名表。
2. 二吋半身相片2張（最近半年內相片，
   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3. 複選報名費1,2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免繳）。
4. 個別報名學生（即報考外校者）備齊上述規定文件及掛號回郵信封2個（自行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並貼足36元郵票）。
5.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如有特殊需
   求，請填寫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
   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並於報名時繳
   交，除突發傷病者得於鑑定前補申請
   外，逾期者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115
	3
	25
	三
	初選結果複查
	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115
	4
	10
	五
	公告四年級複選地點
	1.測驗地點在本市文府國小。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2.試場位置表於下午3時公布於文府國小1 
  樓玄關及網站。

	115
	4
	11
	六
	四年級複選
	考生不得指定應考時間並依主辦單位排定測驗時段提早30分鐘報到。

	115
	4
	17
	五
	公告四年級複選結果
	1.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各校於學校網頁公
告複選結果，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2.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複選結果，公告於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
  資源中心網頁。

	115
	4
	22
	三
	四年級複選結果複查
	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115
	4
	24
	五
	公告二年級複選地點
	1.測驗地點在本市文府國小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2.試場位置表於下午3時公布於文府國小1樓玄關及網站

	115
	4
	25~26
	六~日
	二年級複選
	考生不得指定應考時間並依主辦單位排定測驗時段提早30分鐘報到，不得指定應考時間。

	115
	5
	4
	一
	公告二年級複選結果
	1.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各校於學校網頁公告複選結果，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2.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複選結果，公
告於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
  資源中心網頁。

	115
	5
	6
	三
	二年級複選結果複查
	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115
	5
	8
	五
	錄取學生報到
	錄取之學生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前向各報考學校完成報到手續

	115
	5
	11~13
	一~三
	遞補學生登記
	具備遞補資格者，於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再依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教育班實施要點。
二、目的：發掘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實施適性教育，培養優秀人才。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下稱文府國小)。
      協辦單位：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下稱陽明國小)、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下稱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五、鑑定安置名額：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名額以不超過各校核定招收總名額為限（如附件一）。
  (二）測驗結果未達標準者不予通過，不具安置資格。
    (三）各校招收三年級、五年級學生數，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下稱特推會)於核定班級安置學生數上限內，衡酌資優教育發展特色及需求訂定之，各年級招收名額如未足額錄取，得互相流用。
 （四）各校115學年度五年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核定招收學生數係以114年10月31日四年級學生人數推估餘額，故僅供參考之用。由於至錄取學生報到日期間學生數會浮動，故實際名額以錄取學生報到日尚有之名額為限，並依測驗結果高低順序入班。
六、報名資格及方式：
（一）報名資格：凡就讀本市各國小二年級、四年級學生，由班級導師推薦或家長申請。
（二）報名方式可採團體報名或個別報名。
1.團體報名：報考原就讀學校者，經各該班導師推薦或家長申請者，由各校統一造冊報名。
2.個別報名：報考外校者，由家長逕向各校輔導處室報名。
    (三) 有意願參加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二年級與四年級學生(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請向原就讀學校報名，原就讀學校收件查驗內容無誤後，辦理下列事項：
       1.初選：至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s://gift.spec.kh.edu.tw）登錄報名資料並受理繳費事宜。
       2.複選：學生通過初選後，逕向原就讀學校完成複選報名暨繳費者，原就讀學校至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登錄複選報名資料後，需繳交複選報名表至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地址：80701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00號，本市三民國中美樓三樓，電話：07-3118935)。
       3.其餘有關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學生報名)相關事項詳見簡章第十五點注意事項。
    (四) 有關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學生報名)相關事項詳見簡章
         第十五點注意事項之第8及第9項。


七、報名地點： 
(一)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
     龍華國小、鼓山區中山國小、加昌國小、莒光國小、楠陽國小、新莊國小、文府國小、
     福山國小、瑞豐國小、瑞祥國小、大同國小、陽明國小、博愛國小、東光國小、愛國國小、
     正興國小、小港國小、四維國小、苓洲國小、前金國小、鳳山國小、前峰國小及鹽埕區忠孝國小等各校輔導處室。
    (二)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請向原就讀學校報名(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學生報名)。
八、報名日期：
 （一）初選：
       115年1月20日至1月21日（星期二至星期三）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二）複選：
       通過初選者，請於115年3月23日至3月24日（星期一至星期二）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自行向原初選報名學校輔導處室報名。
九、報名手續：
 （一）初選報名
1.團體報名：
（1）初選報名表。
（2）二吋半身相片2張（最近半年內相片，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驗後發還）、影本留存。初選報名費8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免繳，惟應繳驗由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報名時有效期限內相關證明，正本驗後發還）。
2.個別報名(即報考外校者)：
  報考學生備齊同團體報名文件及回郵信封2個（請自行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並貼足36元郵票，以便寄發鑑定證及結果通知單）。
       3.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如有特殊需求，請填寫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及說明表（如附件二之一及附件二之二），並於報名時繳交，除突發傷病者得於鑑定前補申請外，逾期未申請者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4.符合免初選資格者(請參閱簡章十一、鑑定錄取標準)，如經受理報名學校查驗符合免初選資格，仍需進行初選報名手續(不需繳交初選報名費)及複選報名手續(需繳交報名費)。
[bookmark: _Hlk212444749]       5.身心障礙學生（領有報名時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及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例如持有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報名時有效期限內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並得檢附二年內優勢才能具體佐證資料（無則免附），並於報名時繳交，逾期申請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二）複選報名
 1.複選報名表。
 2.二吋半身相片2張（最近半年內相片，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3.複選報名費1,2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免繳）。
     4.個別報名者(即報考外校者、報考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者)亦備齊上述規定文件及回郵信封2個（請自行填寫收件人姓名、住址，並貼足36元郵票）。
       5.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如有特殊需求，請填寫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及說明表（如附件二之一及附件二之二），並於報名時繳交，除突發傷病者得於鑑定前補申請外，逾期未申請者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三）報名手續一經完成，除因傷病住院無法參加應試者(須檢附證明)，概不退還鑑定報名費。
   （四）如遇天災非人為因素，導致測驗日期調整，權益受損者，得要求退費。
十、鑑定方式：初選及複選階段。
   （一）初選
1.時間：115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中午12時(上午9時前報到)。
2.施測方式：團體智力測驗。
3.施測地點（各校考區分配請參閱簡章附件一）：
  (1)由試務中心安排分區施測，不得指定地點：
         考區1：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電話：07-3482070分機142、144。
         考區2：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2號，電話：07-3851916分機742、741。
  (2)報名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二年級與四年級學生均於文府國小進行施測。
         (3)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於初選階段申請參加鑑定服務需求，如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提供獨立試場，以設立於總試場(文府國小)為原則。
       4.身心障礙學生及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得檢附二年內優勢才能具體佐證資料，提供本市鑑輔會綜合研判參考，無則免附。
 （二）複選： 
      1.時間：
         (1)四年級：於115年4月11日（星期六）辦理（考生不得指定應考時間並依主辦單位排定測驗時段提早30分鐘報到）。
         (2)二年級：於115年4月25日（星期六）、4月26日(星期日)辦理（考生不得指定應考時間並依主辦單位排定測驗時段提早30分鐘報到）。
2.施測方式：個別智力測驗。
      3.施測地點：文府國小(地址：本市左營區文府路399號，電話：07-3482070 分機142、144)。


十一、鑑定錄取標準：
 （一）初選：
    1.本市鑑輔會召開鑑輔會議綜合研判後，決定通過標準。 
    2.參加本市113或 114學年度舉辦之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或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達以下測驗分數者，初選成績於同一教育階段內得再保留兩年(請檢附成績單正本或影本，影本需請學校加蓋戳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於本次(114學年度)鑑定，得免參加初選：
     (1) 113學年度：
A.參加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二年級全測驗T總分214分(含)以上者。
B. 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2) 114學年度：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3.身心障礙學生及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其通過標準得採區間估計，由本市鑑輔會依據學生評量表現、佐證資料等綜合研判。
 （二）複選：
1.經本市鑑輔會綜合研判後，達鑑定通過標準分數之學生，取得安置資格。
2.複選結果同分時，以初選總結果高低排序；初選總結果同分時，依序以測驗一、測驗二、
  測驗三結果高低排序，擇優錄取。
    3.身心障礙學生及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其通過標準得採區間估計，由本市鑑輔會依據學生評量表現、佐證資料等綜合研判。
十二、鑑定結果公告： 
 （一）初選： 
1.由學校召開特推會，依本市鑑輔會通過參加複選標準，決定參加複選名單。
2.通過參加複選名單於1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中午12時進行各校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3.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初選結果，公告於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二）複選：
1.由學校召開特推會，依本市鑑輔會通過之鑑定標準，決定鑑定通過名單。
2.四年級報考學生鑑定通過名單於1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中午12時進行各校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3.二年級報考學生鑑定通過名單於115年5月4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中午12時進行各校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4.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複選結果，公告於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十三、學生經錄取後，以就讀原報名之學校為原則，編在普通班級，利用早自修、彈性課程、課後
      輔導等時間接受加深加廣之課程，於學習歷程中如發現學生確有適應不良情形，且經輔導後仍無法適應者，得經學校特推會決議後，檢附輔導紀錄及相關資料，提送本市鑑輔會審議。
十四、如學校學生數已達核定班級人數(總量管制學校)，通過鑑定之外校學生須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進行轉學，如該校無名額可供轉入，則得至他校資優班就讀。(總量管制學校名單詳見簡章附件一)
十五、注意事項： 
 （一）二年級、四年級學生欲同時參加115學年度「縮短修業年限」及「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之初選者，請注意以下事項：
      1. 務必兩類均需報名（報名費只繳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費用）。
         2.請至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考場參加初選。
（2） 初選試場位置表(總表及配置圖)於測驗前一天公布於各校網站，考生需自備鉛筆、橡皮擦、透明無字墊板。
（3） 應試考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傳輸、感應、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四）測驗當日應攜帶鑑定證(鑑定證遺失得於測驗前向各校申請補發)。
 （五）結果複查：
         1.「初選」結果複查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3月25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2.「複選」結果複查：四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4月22日（星期三） 
   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二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 
   115年5月6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各報名學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3.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報考學生請向原就讀學校提出複查申請，學校收件後，請電洽並繳
   交相關資料至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電話：07-3118935分機61-65)。
         4. 初選及複選之結果複查申請，各以1次為限，家長不得要求親自翻閱試卷、影印、重閱、公布施測工具、答案及施測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以確保鑑定之客觀性。
  5. 初、複選複查結果，於申請複查截止日起一週內寄出。
（六）初選複查結果若有變更者，得於115年3月31日(星期二)前至原初選報名學校輔導處室補辦理複選報名。若複選複查後達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或遞補。
（七）報到日期	
 1.錄取之學生請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前向各報考學校完成報到手續。
 2.複選結果達全市通過標準者取得遞補資格。
 3.錄取之學生放棄入班資格時，則由報考該校具備遞補資格者，優先依分數高低順序遞補
   之；如尚有餘額，得開放給他校具備遞補資格者或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通過學生登記，
   並提各校特推會審定後實施（遞補期限自公布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
 4.具備遞補資格者，請於115年5月11日至5月13日(星期一至三)，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再依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八)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通過學生採原校安置，由本局補助原校鐘點費以抽離及外加課程等方式實施資優教育課程。
    (九) 無資優資源班設班學校之行政區如下表，如有意願參與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二年級與四年級學生家長，歡迎參加本局舉辦之說明會，洽詢暨報名電話：07-3482070分機144特教組。
	 說明會日期
	說明會地點
	參加區域學校(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115年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9時30分
	文府國小
三樓視聽教室
	仁武、大社、林園、大寮、大樹、鳥松、茄定、
 阿蓮、湖內、田寮、燕巢、永安、彌陀、橋頭、
 梓官、路竹、美濃、內門、甲仙、茂林、六龜、
 杉林、那瑪夏、桃源、旗津及旗山


    (十)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十一) 依資賦優異鑑定工具保密原則，測驗工具恕不公開，僅提供學生測驗T分數或標準分數。
    (十二) 錄取報到學生之資優生資格於115年8月1日生效。
    (十三) 如遇天然災害或特殊事故經市府宣布停止上課，則報名或測驗日期順延方式如下： 
        1.報名日期順延如下：
          (1)初選報名調整於115年1月22日(星期四)截止。
          (2)複選報名調整於115年3月24日及3月25日(星期二、三)辦理。
        2.測驗日期順延如下：
          (1)初選調整於115年3月15日(星期日)。
          (2)四年級複選調整於115年4月12日（星期日）辦理。
          (3)二年級複選調整於115年5月2日至5月3日（星期六至星期日）辦理。
        3.如有其他相關事項，於上班日後另行公告於教育局、文府國小網站。
  (十四) 學生或家長如對測驗結果有疑義，應自測驗結果通知單送達或複查結果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局提起申訴。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各校招收學生數一覽表簡章附件一

說明：各校招收三年級、五年級學生數，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於核定班級安置學生數上限內，衡酌資優教育發展特色及需求訂定之，各年級招收名額如未足額錄取，得互相流用。
	就讀本市國小二、四年級學生均可報考下列學校，錄取名額以測驗結果公告時各校實際名額為準。

	初選
考區
	行政區
	學校
	招收學生數
	聯絡地址
	電話
	承辦教師

	
	
	
	三年級
	五年級
	
	
	

	2
	前鎮區
	瑞祥國小
	7
	4
	前鎮區班超路20號
	7221212-741、742
	 彭馨瑩、鄭憲志

	2
	前鎮區
	瑞豐國小
	10
	6
	前鎮區瑞隆路100號
	7110846-6041、6043
	陳幸足、陳憶萱

	2
	三民區
	東光國小
	24
	0
	三民區黃興路206號
	3839350-41、42
	謝珮怡、劉安琪

	2
	三民區
	陽明國小
	20
	8
	三民區義德路52號
	3851916-742、741
	黃珮雯、孫璻惠

	2
	三民區
	博愛國小
	14
	2
	三民區十全一路202號
	3110708-841、845
	林佳蓉、曾智敏

	2
	三民區
	愛國國小
	7
	7
	三民區十全一路1號
	3161191-141、324
	蔡秀紋、劉美蘭

	2
	三民區
	正興國小
	6
	5
	三民區大豐二路20號
	3845206-741、742
	黃雅慧、陳佳琪

	2
	鳳山區
	鳳山國小
	6
	1
	鳳山區中山路231號
	7419119-151、153
	李一峰、黃文虹

	2
	小港區
	小港國小
	8
	5
	小港區平和路1號
	8215923-411、412
	吳慧貞、顏年溪

	2
	苓雅區
	苓洲國小
	3
	0
	苓雅區四維四路61號
	3351804-410、413
	蔡慧華、黃秋瑛

	2
	新興區
	大同國小
	6
	5
	新興區大同一路231號
	2823039-741、739
	麥錦萱、吳淑鈴

	1
	前金區
	前金國小
	6
	6
	前金區大同二路61號
	2829001-841、843
	陳瑩諭、王信彬

	1
	左營區
	文府國小
	11
	4
	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3482070-142、144
	李素梅、謝雨欣

	1
	左營區
	新莊國小
	20
	9
	左營區自由三路1號
	3411373-141、143
	林春壬、詹謹菁

	1
	左營區
	福山國小
	15
	0
	左營區重愛路99號
	3487633-411、410
	陳玲蓉、鄭如伶

	1
	岡山區
	前峰國小
	10
	4
	岡山區育英路35號
	6262415-850、853
	施雅薰、李宜玹

	1
	楠梓區
	加昌國小
	10
	3
	楠梓區樂群路220號
	3627169-5041、5044
	黃彥博、王櫻謹

	1
	楠梓區
	莒光國小
	10
	5
	楠梓區後昌路842號
	3612653-141、142
	翁昇宏、林曉筠

	1
	楠梓區
	楠陽國小
	2
	4
	楠梓區楠陽路100號
	3520675-141、143
	楊玉蓮、張雅淳

	1
	鹽埕區
	忠孝國小
	3
	2
	鹽埕區大智路71號
	5514887-341、342
	盧育聖、陳祐瑩


      
	一、下列學校學生數已達核定班級人數(總量管制學校)，通過鑑定之外校學生須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進行轉學，如該校無名額可供轉入，則得至他校資優班就讀。
二、錄取名額以測驗結果公告時各校實際名額為準。

	初選
考區
	行政區
	學校
	招收學生數
	聯絡地址
	電話
	承辦教師

	
	
	
	三年級
	五年級
	
	
	

	1
	鼓山區
	中山國小
	12
	0
	鼓山區美術東二路252號
	5505850-41、45
	張天河、劉志文

	1
	鼓山區
	龍華國小
	12
	0
	鼓山區大順一路858號
	5553086-41、44
	廖俊傑、周雅俐

	2
	苓雅區
	四維國小
	24
	3
	苓雅區青年一路103號
	3348199-475、477
	陳怡勻、劉子綺


 注意事項：
1、 初選考區代碼:
1左營區文府國小(左營區文府路399號)    2三民區陽明國小(三民區義德路52號) 
2、 複選考區均設置於左營區文府國小。
3、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於初選階段申請參加鑑定服務需求，如經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提供獨立或少人試場，以設立於總考區(文府國小)為原則。
簡章附件二之一
高雄市      區      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
 □初選報名階段								    □複選報名階段
	學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報考學校填寫）

	就讀學校
	     市              國小
	報考學校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緊急聯絡人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障礙類別
/病情簡述
	

	繳驗證件
	 身心障礙考生請繳交                    突發傷病考生請繳交
     報名時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                  醫院診斷證明
       正反面影本                       
或                               
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影本
(浮  貼)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項目：請學生依需求勾選申請項目
	申請服務項目
	學生就讀學校輔導教師綜合說明

	獨立或少人試場
 延長作答時間_____分鐘
  (至多20分鐘，休息時間相
   對減少)
 提早五分鐘入場
 提供擴視機、放大鏡、
   點字機、盲用電腦
 調頻助聽器
 提供視障學生放大為A3紙
   之影印試題或字型放大
   (如word字型)
 其他功能性障礙所需服務
  （請詳填）：
	請輔導教師務必詳述學生安置情形及接受之對應服務，或協助出席鑑輔會說明，俾利提供學生適性鑑定服務。(綜合說明亦可於家長申請後，由學生輔導教師另頁增列說明，格式如附件二之二)

	
	

	
	

	
	

	
	

	
	


學生親自簽名：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簽：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簽名並註明原因)原因說明：
	   就讀學校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簡章附件二之二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說明表
	基本情況描述

	一、學生現在就讀學校
	    區    國小

	二、學生鑑定報名學校
	    區    國小

	三、受訪人或撰寫
    說明表之教師
	    區    國小       教師

與個案關係 ______________
(例如：資源班輔導教師)

	受訪人或撰寫人
核章或簽名
	



	學生現況能力描述

	報名學生姓名
	
	性   別
	

	身心障礙或突發傷病
詳細描述
	

	在校學習
表現或相關特質描述
	

	在校評量時是否有
調整方式
	 □是，請詳述：

 □否，評量方式無調整與一般學生相同。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
簡章附件三
高雄市115學年度_____區_____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安置同意書
  本市       區          國民小學學生○○○參加「本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經本市鑑輔會鑑定取得安置資格。本人審慎評估後，選擇安置輔導方式如下：
   □接受「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安置
    （就讀設班學校，部分時間接受該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育服務）
   □接受「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安置(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就讀原校，部分時間接受該校方案服務）
   □放棄本校安置（至116年6月30日前，仍得至尚有缺額學校申請安置）。
   
此致
高雄市立_____區_____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備註：
一、正取生請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前繳交本同意書至錄取學校輔導處室，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學校將釋出缺額供遞補生登記安置。
二、遞補生請於115年5月11日（星期一）至13日（星期三），至尚有缺額之學校輔導處室繳交本同意書（限登記1校），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學校將釋出缺額供轉學生登記安置。
三、經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之學生，首次申請安置時，無需遷移戶籍即可轉學至安置學校就讀（總量管制學校仍需符合學籍規定），建議於115年7月1日（星期三）前至各校完成轉學手續，俾利學校即早規劃學生相關教育服務措施。
四、如學校學生數已達核定班級人數（總量管制學校），通過鑑定之外校學生須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進行轉學，如該校無名額可供轉入，則得至他校資優班就讀。

初 選 工 作 相 關 資 料
	序
號
	附 件
編 號
	資  料  名  稱
	頁
次
	辦  理  方  式
	備
註

	1
	初選-附件一
	初選測驗時程表
	20
	各校初選當日3/14（六）時程安排暨相關注意事項。
	

	2
	初選-附件二
	初選報名表
	21
	初選學生報名表正本，報名後各校自行留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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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另行E-Mail通知或電話聯繫)：
1.各校收取報名費後，請各校自行印製發給學生自行收納統一收據，費用收齊後亦請依會計程序先行繳庫再請領，並將報名總人數及應繳費總金額填載於調查表上併同繳費證明（如付款憑單影本、匯款單影本…等），1/28（三）下午4時前公文交換到承辦學校彙整。
2.各校報考學生造冊正本留校備用(二、四年級造冊彙整於同一份)，由承辦學校分配試場，1號考區為文府國小、2號考區陽明國小。二、四年級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學生，初選於文府國小應考。
3.各校報考學生鑑定證之號碼以八碼編列，前三碼為鑑定年度、中間兩碼為學校編號、後三碼為報名順序之流水號。二年級學生請在編號前加A，四年級學生請在編號前加B。如A11501001代表第一位報考愛國國小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的二年級學生之鑑定證號碼。（學校編號詳如編號一覽表）
4.測驗當日請各校考場服務人員憑教職員工識別證進入考區。

學 校 編 號 一 覽 表
		
	編號
	學校名稱
	編號
	學校名稱
	編號
	學校名稱

	01
	愛國國小
	11
	四維國小
	21
	文府國小

	02
	瑞豐國小
	12
	苓洲國小
	22
	福山國小

	03
	瑞祥國小
	13
	前金國小
	23
	鹽埕區
忠孝國小

	04
	大同國小
	14
	鳳山國小
	24
	資優方案學校

	05
	東光國小
	15
	中山國小
	
	

	06
	博愛國小
	16
	龍華國小
	
	

	07
	陽明國小
	17
	加昌國小
	
	

	08
	正興國小
	18
	莒光國小
	
	

	09
	小港國小
	19
	楠陽國小
	
	

	10
	前峰國小
	20
	新莊國小
	
	




     ※注意：
        1. 請各校務必依據上表編號，編訂學生鑑定證號碼。
        2. 試場由承辦學校分配：
            1號考區文府國小、2號考區陽明國小。
3.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之二年級與四年級學生，初選於文府國小
       進行施測。
         



【初選-附件一】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時程表
	時 間
	工　　作　　內　　容
	地點
	負責人
	備　　　註

	07：20
	【承辦學校試務中心】
鑑評人員報到
	文府國小
	李主任素梅
	

	07：20
～
07：50
	【承辦學校試務中心】
鑑評人員試前講習、領卷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承辦學校、協辦學校考區試場】
各校協助報到及秩序維護人員至所屬
考區進行整備
	文府國小
、
陽明國小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黃校長綉閔
黃主任珮雯
	各校(23校)及
資優中心人員協助
所屬學校考生報到

	07：50
～
08：30
	第2考區鑑評人員搭乘承辦學校交通車往返
	文府國小
	李主任素梅
	安全第一

	09：00
	鑑評人員進入試場
	文府國小


陽明國小
	各校承辦人員
各校工作人員
	各校(23校)及資優中心人員協助維護所屬考區試場秩序

	09：10
	應試學生進場
	
	
	

	09：15
	鑑評人員清點考生人數
	
	
	

	09：20
	第一階段測驗開始
	
	
	

	10：00
	第一階段測驗結束、休息
	
	
	

	10：10
	考生進場(清點考生人數)
	
	
	

	10：20
	第二階段測驗開始
	
	
	

	11：00
	第二階段測驗結束、休息
	
	
	

	11：10
	考生進場(清點考生人數)
	
	
	

	11：20
	第三階段測驗開始
	
	
	

	12：00
	第三階段測驗結束、休息
	
	
	

	12：05
	接送鑑評人員及試卷回承辦學校
	
	
	各校(23校)及資優中心
人員進行考區試場撤收

	12：50
	鑑評人員午餐、休息
	文府國小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13：30
～
17：00
	鑑評人員閱卷
	
	
	

	17：00
	閱卷完畢、登錄各校結果、賦歸
	
	
	大家辛苦了


（日期：115年3月14日星期六）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初選-附件二】


初  選  報  名  表
  編 號：	                                              年　  月　  日
  □報考三年級資優班(限二年級學生）□報考三年級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報考五年級資優班(限四年級學生) □報考五年級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同時報考115學年度國小縮短修業年限(請至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考場參加初選)
  □申請免初選：參加____學年度 □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 鑑定證號：                  
                               □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鑑定證號：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與戶籍資料相符）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與戶籍資料相符）
	照片黏貼處
（最近半年內相片）

	
	就讀學校
	      市       國小
	  班  級    
	         年　   班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O)                  (H)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家長手機　　
	
	(O) 
	(P) 

	推 薦 者
	
	推薦者(可複選)
	姓  名
	服務單位
	備註

	
	
	□ 指 導 老 師
	
	
	

	
	
	□ 專 家 學 者
	
	
	

	
	
	□ 家 長
	
	
	

	學生特質及
具體優異事蹟
推
薦
者
填
寫
	學習領域成績等第
（114學年度第1學期）
	語文（    ） 數學（   ） 健康與體育（   ）   等第：優、甲、乙…
生活（    ）  綜合（   ）  社會（   ）    自然（   ）

	
	學 生 特 質
（請務必勾選，可複選）
	□學習能力快速，所需的學習時間比別人少，並修正自己的做事方式。
□對文字敏感度高，詞彙豐富，能正確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能善用學習策略，甚至自己發展一套適合自己的學習法則。
□獨立性強，能夠主動涉獵感興趣的題材，相關知識豐富。
□好奇心十足，對於感興趣的事物，常常打破砂鍋問到底。
□能關心別人，具溝通協調能力，受到同儕的尊重與喜愛。
□類推能力良好，邏輯推理清晰，能夠舉一反三。
□觀察力敏銳，可以從各種經驗中得到許多訊息。
□樂於接受挑戰，喜歡接觸困難度高的學習材料。
□遭遇挫折或失敗時，能以冷靜積極的態度處理。
□空間概念清晰，善於拼圖、迷津等視覺遊戲。
□做感興趣的事物專注、持久，不需他人督促。
□記憶能力強，聽過或看過的訊息能持久不忘。
□理解能力優異，能夠快速掌握主要概念。
□喜歡動手作實驗，具有獨立研究的能力。
□能夠覺察問題，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如有其他具體事蹟檢附相關資料1至3項(無則免附)
	                                           

	繳
驗
證
件
	





□身心障礙證明


□鑑輔會證明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

(以上證件皆於報名時尚在有效期限內)

	                 (請黏貼證明文件之清晰影本)

	報
名
資
料
檢
核

	
□費用800元整         
□2吋相片2張(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含影印本）
□申請免初選學生之參加鑑定年度之結果影本(分數需足以辨識)，且學生分數符合以下兩者其一：
  113學年度：
  A.參加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二年級T總分214分(含)以上者。
  B.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114學年度：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貼足36元郵票之回郵信封2個（限報考外校者）  
□同時報考縮修鑑定
□符合身心障礙/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資格：
  □低、中低收入戶學生(應繳驗由區公所發給之有效期限內相關證明，正本驗後發還）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


檢核人員簽名: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學生名冊
       學校名稱：○○區○○國民小學          學校編號：○○【初選-附件三】

﹡本表為範例，採用批次上傳檔案方式請先至資優網下載 ﹡
	序號
	鑑定證
編號
	學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原就讀
學校
	班級
	聯絡電話
家長手機
	身分證字號
	免初選成績對應年度之鑑定證號
	備註

	
	
	
	
	年
	月
	日
	
	
	
	
	
	

	1
	
	
	
	
	
	
	
	
	
	
	
	

	2
	
	
	
	樣本文字

	
	
	
	
	
	
	
	

	3
	
	
	
	
	
	
	
	
	
	
	
	

	4
	
	
	
	
	
	
	
	
	
	
	
	

	5
	
	
	
	
	
	
	
	
	
	
	
	

	6
	
	
	
	
	
	
	
	
	
	
	
	

	7
	
	
	
	
	
	
	
	
	
	
	
	

	8
	
	
	
	
	
	
	
	
	
	
	
	

	例
	A11501002
	  許小妍
	女
	106
	10
	5
	  愛國
	1
	0911130130
	E222222222
	
	鑑定服務
需求

	例
	A11501016
	 張小正
	男
	107
	4
	30
	  愛國
	1
	0919001002
	E121121212
	
	弱勢(身障/社經文化不利學生)


1.出生年月日必須與戶籍資料登載相符。【二年級：106/9/2至107/9/1；四年級：104/9/2/至105/9/1】如有年齡小於或大於前開區間，務必標示原因，例如：提早、返國。(提早入學、返國人士子女)
2.二年級、四年級彙整於同一份。鑑定證編號由各校自行編寫，二年級編號為A開頭，四年級編號為
  B開頭。如有申請鑑定服務需求學生，請將編號往後排。次後：申請免初選學生、最後：弱勢(身障/
  經濟文化殊異身分。
3.各項資料繕打完成後，請於115/1/28（三）16：00前以檔案匯入(學生人數多，請先至網站下載相容之檔案、填寫完畢後再上傳)或單筆鍵入(學生人數少)於【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表單名稱:(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_初選報名)】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E-Mail至c09832543@gmail.com】信箱，謝謝！ 
4.檔案名稱格式：115初選_編號校名.xls【例：115初選_01愛國.xls】
5.「低、中低收入戶」、「同時報考縮短修業年限之二、四年級學生」、「提早入學之考生」、「返國人士子女」、「符合免初選資格考生」、「申請鑑定服務需求」及「身障/經濟文化殊異」請務必於備註欄註記。【請備註：中低收、縮修、提早、返國、免初選、服務、弱勢】
6.請務必落實檢查，無誤後正本自行留存。
資優小組召集人：                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初選-附件四】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初選經費及報名人數調查表
﹡本表請至資優網點選「初選報名人數調查表」下載、列印並核章上傳 ﹡
(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5-2報名人數調查表上傳)
   鑑定學校名稱：高雄市_________區__________國民小學樣本文字

   總計報名參加初選學生人數：           人
   （內含低、中低收入戶及弱勢身分學生二年級________人，四年級_________人） 
  除上述考生，另有免初選者：二年級________人，四年級________人
  ※繳費人數二年級     人共       元、四年級     人共       元。
總計繳交初選費用：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承辦人         輔導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 二年級統籌款每生750元，四年級統籌款每生750元。
· 請於115年1月28日(三)下午3時前，將統籌款匯入─「戶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金融機構名稱：高雄銀行北高雄分行（0162416）
，帳號：241103084315 統編：14922998
· 低、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學生所檢附的證明文件，請各校自行留存，不必彙送文府國小。

(匯款人請務必填寫學校校名，勿以個人名義匯款)
繳費證明黏貼處
(正本請交換至承辦學校、副本自存、掃描檔上傳至
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繳費證明黏貼處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初選
鑑定證

	就 讀 學 校
	
	國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OO區OO國小第OO試場
	

	

	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測驗時間
	9：20～10：00
	10：20～11：00
	11：20～12：00

	主試人員
簽  章
	
	
	

	※參加初選時請攜帶本證，遲到15分鐘以上不得入場。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初選-附件五-1-1】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初選
      注意事項

	一、測驗時間：115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9：20～12：00（上午9：00前報到）。
二、測驗地點：OO區OO國小教室，試場總表及配置圖於測驗前一日在各招生學校網站
   公布。
三、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鐘聲為準，測驗前10分鐘敲預備鐘，考生入場。
四、應試學生應準時到場。遲到15分鐘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五、應試學生入場後應依編號就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六、測驗可帶透明無字墊板，使用鉛筆書寫，如使用其他筆書寫或擦拭不清楚致無法辨認
    答案者，不予計分。
七、應試學生應嚴守試場秩序，違者主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
八、應試考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傳輸、感應、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九、應試學生不得污損試卷，違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如導致無法辨識答案者，不予計分。
十、應試學生依時繳卷，並應俟主試人員收卷登記簽章後始得出場。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初選-附件五-1-2】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初選
鑑定證

	 就 讀 學 校
	
	國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OO區OO國小第OO試場
	

	

	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測驗時間
	9：20～10：00
	10：20～11：00
	11：20～12：00

	主試人員
簽  章
	
	
	

	※參加初選時請攜帶本證，遲到15分鐘以上不得入場。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初選
注意事項

	    
ㄧ、測驗時間：115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9：20～12：00（上午9：00前報到）。
二、測驗地點：OO區OO國小教室，試場總表及配置圖於測驗前一日在各招生學校網
    站公布。
三、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鐘聲為準，測驗前10分鐘敲預備鐘，考生入場。
四、應試學生應準時到場。遲到15分鐘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五、應試學生入場後應依編號就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六、測驗可帶透明無字墊板，使用鉛筆書寫，如使用其他筆書寫或擦拭不清楚致無法
    辨認答案者，不予計分。
七、應試學生應嚴守試場秩序，違者主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
八、應試考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傳輸、感應、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九、應試學生不得污損試卷，違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如導致無法辨識答案者，不予計分。
十、應試學生依時繳卷，並應俟主試人員收卷登記簽章後始得出場。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初選
鑑定證

	就 讀 學 校
	
	國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左營區文府國小第OO試場
	

	

	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測驗時間
	9：20～10：00
	10：20～11：00
	11：20～12：00

	主試人員
簽  章
	
	
	

	※參加初選時請攜帶本證，遲到15分鐘以上不得入場。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初選-附件五-2-1】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初選
注意事項

	ㄧ、測驗時間：115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9：20～12：00（上午9：00前報到）。
二、測驗地點：報名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學生，測驗地點為左營區文府國小，試場
    總表及配置圖於測驗前一日在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公布。
三、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鐘聲為準，測驗前10分鐘敲預備鐘，考生入場。
四、應試學生應準時到場。遲到15分鐘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五、應試學生入場後應依編號就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六、測驗可帶透明無字墊板，使用鉛筆書寫，如使用其他筆書寫或擦拭不清楚致無法辨認答案者，不予計分。
七、應試學生應嚴守試場秩序，違者主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
八、應試考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傳
    輸、感應、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九、應試學生不得污損試卷，違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如導致無法辨識答案者，不予計分。
十、應試學生依時繳卷，並應俟主試人員收卷登記簽章後始得出場。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初選【初選-附件五-2-2】

鑑定證

	就 讀 學 校
	
	國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左營區文府國小第○試場
	

	

	節  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測驗時間
	9：20～10：00
	10：20～11：00
	11：20～12：00

	主試人員
簽  章
	
	
	

	   ※參加初選時請攜帶本證，遲到15分鐘以上不得入場。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初選
注意事項

	ㄧ、測驗時間：115年3月14日（星期六）上午9：20～12：00（上午9：00前報到）。
二、測驗地點：報名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學生，測驗地點為左營區文府國小，試場
    總表及配置圖於測驗前一日在文府國小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公布。
三、測驗時間之起訖均以鐘聲為準，測驗前10分鐘敲預備鐘，考生入場。
四、應試學生應準時到場。遲到15分鐘以上者，不得入場應試。
五、應試學生入場後應依編號就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六、測驗可帶透明無字墊板，使用鉛筆書寫，如使用其他筆書寫或擦拭不清楚致無法辨認答案者，不予計分。
七、應試學生應嚴守試場秩序，違者主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
八、應試考生不得攜帶書籍文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
    傳輸、感應、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九、應試學生不得污損試卷，違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如導致無法辨識答案者，不予計分。
十、應試學生依時繳卷，並應俟主試人員收卷登記簽章後始得出場。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____年級)   【初選-附件六】


	初 選 結 果 一 覽 表

﹡本表為範例，正確版本請至高雄市資優教育資訊網下載 ﹡
(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6結果查詢/6-1)


	合格之最低全測驗T分數：（     ）

	試場      編號
	鑑定證編號
	考生姓名
	 性 別     
	測驗一       T分數
	測驗二    T分數
	測驗三      T分數
	全測驗
T分數
	鑑定
結果

	　
	　
	　
	　樣本文字

	　
	　
	　
	　
	　

	　
	　
	　
	　
	　
	　
	　
	　
	　

	　
	　
	　
	　
	　　
	　
	　
	　
	　

	　
	　
	　
	　
	　
	　
	　
	　
	　

	　
	　
	　
	　
	　
	　
	　
	　
	　

	　
	　
	　
	　
	　
	　
	　
	　
	　

	　
	　
	　
	　
	　
	　
	　
	　
	　

	　
	　
	　
	　
	　
	　
	　
	　
	　

	　
	　
	　
	　
	　
	　
	　
	　
	　

	　
	　
	　
	　
	　
	　
	　
	　
	　

	　
	　
	　
	　
	　
	　
	　
	　
	　

	　
	　
	　
	　
	　
	　
	　
	　
	　

	　
	　
	　
	　
	　
	　
	　
	　
	　

	　
	　
	　
	　
	　
	　
	　
	　
	　

	　
	　
	　
	　
	　
	　
	　
	　
	　

	　
	　
	　
	　
	　
	　
	　
	　
	　

	　
	　
	　
	　
	　
	　
	　
	　
	　

	
                                                                 第      頁，共      頁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附件七】

初  選  結  果  通  知  單（  年級）
   ﹡本表為範例，正確版本待綜合研判會議後由教育局提供 ﹡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報名/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分測驗
  分數
	測驗一
	測驗二樣本文字

	測驗三
	全測驗
	鑑定結果

	T分數
	
	
	
	
	


               ○年級通過標準之最低全測驗T分數：      
1.初選通過學生，請於115年3月23日(星期一)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3月24日(星期二)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止，向本校輔導處室報名參加複選，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2.欲複查結果，請填妥下列複查申請表，並繳交複查費：每一個分測驗複查費為30元，於115年3月25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本校輔導處室辦理。
3.複查申請以1次為限，家長不得要求親自翻閱試卷、影印、重閱、公布施測工具、答案及施測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以確保鑑定之客觀性。
----------------------------------------------------------------------------------------------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初 選 結 果 複 查 申 請 表 暨 結 果 通 知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報名/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分測驗
 分  數
	測驗一
	測驗二
	測驗三
	全測驗

	T分數
(由報考學校套印)
	
	
	
	

	是否申請複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複查後分數
(由複查單位填寫)
	
	
	
	


1.請繳交申請費用：每一個分測驗複查費為30元。
2.請附28元掛號回郵信封並詳填收件人(考生)姓名、住址。
    3.複查結果於申請複查截止日起一週內寄出。   
    申請人：___________                         複查單位：__________
【初選-附件八】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初選複查名冊
﹡本表為範例，正確版本請至資優網下載 核章後上傳 ﹡
(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6-2)

	試場編號
	鑑定證
編號
	姓名
	就讀
學校
	年級
	測驗一       T分數
	測驗二    T分數
	測驗三      T分數
	全測驗
T分數

	
	
	
	
	樣本文字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地址：

	試場編號
	鑑定證
編號
	姓名
	就讀
學校
	年級
	測驗一       T分數
	測驗二    T分數
	測驗三      T分數
	全測驗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地址：

	試場編號
	鑑定證
編號
	姓名
	就讀
學校
	年級
	測驗一       T分數
	測驗二    T分數
	測驗三      T分數
	全測驗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地址：

	試場編號
	鑑定證
編號
	姓名
	就讀
學校
	年級
	測驗一       T分數
	測驗二    T分數
	測驗三      T分數
	全測驗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是 □否
 T分數:
	

	地址：


                              請務必擇一勾選
          □本校無人複查，故上開欄位留空  □本校計(__________)人申請複查
               填表人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複查申請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6結果查詢/6-2初選申請複查之說明，並請於115/3/26（四）下午4時前於【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  
http://gift.spec.kh.edu.tw/ ，點選後並上傳複查名冊。
  二、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E-Mail至c09832543@gmail.com 】信箱。 
  三、本表紙本核章、學生複查申請表、回郵掛號信封及複查費用請於3/26(四)交換至文府國小輔導處特教組。如果貴校無人複查，亦請回傳。
  四、請務必掌握紙本交換時效，俾利複查作業及早進行。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複 選 工 作 相 關 資 料
	序
號
	附 件
編 號
	資  料  名  稱
	頁
次
	辦  理  方  式
	備
註

	1
	複選-附件一-1
	4/11
四年級複選工作測驗時程表
	33
	
	

	2
	複選-附件一-2
	4/25-4/26
二年級複選工作測驗時程表
	34
	複選時程安排暨相關注意事項
	

	3
	複選-附件二
	複選報名學生名冊
 (請至本市資優資訊網下載檔案)
	35
	各校將報名複選學生相關資料彙整後，3/25（三）下午4時前上傳至本市資優資訊網。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mail至承辦學校電子信箱。(詳見名冊格式備註說明)
	

	4
	複選-附件三
	複選報名表
	36
	3/26(四) 下午4時前，複選學生報名表正本，請彙整後公文交換至承辦學校輔導處室。(請自存掃描檔)
	

	5
	複選-附件四
	複選鑑定經費暨報名人數調查表
	37
	各校彙整複選報名相關資料並核章後，3/26（四）下午4時前公文交換至承辦學校輔導處室。
	

	6
	複選-附件五
	複選鑑定證
	38
	請各校使用承辦學校提供之色紙(二、四年級不同色)自行套印鑑定證。色紙發放數量依各校報名人數及備用數量10或20張酌量發給。
	

	7
	複選-附件六
	複選結果一覽表
	39
	請各校於4/15(三）、4/29(三)上午9時後，至本市資優資訊網下載。
	

	8
	複選-附件七-1
	四年級複選結果通知單暨複查申請表
	40
	1.4/17(五)、5/4(一)上午9時至中午12時進行各校複選結果網頁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2.外校學生部分，可自行評估於4/16
  (四)、4/30(四)傍晚寄出通知
	

	9
	複選-附件七-2
	二年級複選結果通知單暨複查申請表
	41
	
	

	10
	複選-附件八
	複選複查名冊
	42
	電子檔請於4/23(四)、5/7(四)下午4時前先上傳本市資賦資訊網(詳見名冊格式)。
	


※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另行E-Mail通知或電話聯繫)：
1.各校收取報名費後，請各校自行印製發給學生自行收納統一收據，費用收齊後亦請依會計程序先行繳庫再請領，並將報名總人數及應繳費總金額填載於調查表上併同繳費證明（如付款憑單影本、匯款單影本…等），公文交換到承辦學校彙整。
2.各校報考學生造冊後(二、四年級合併造冊)，請各校承辦人員上傳至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表單，以便編排應試學生之應試時間及試場別（不得指定應試時間及試場別）。
  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mail至承辦學校電子信箱。(詳見名冊格式備註說明)
3.各校報考複選學生鑑定證之號碼同初選鑑定證號碼（複選時，不得自行重新編碼）。
[bookmark: _Hlk211247661]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四年級)複選測驗時程表【1】【複選-附件一-1】


ㄧ、測驗地點：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二、測驗時間：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時    間
	工    作    內    容
	 負責人(單位)

	備    註

	07：30
	鑑評人員報到
	李主任素梅
	

	07：40
	鑑評人員試前講習、領測驗工具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第1場次
	07：50
	第1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08：1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08：15
	鑑評人員進場
	各鑑評人員
	

	
	08：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08：2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0：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第2場次
	09：50
	第2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0：1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0：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0：2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2：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12：00～13：30
	鑑評人員午餐、休息
	行政組
	至試務中心休息、用餐

	第3場次
	13：00
	第3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3：2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3：25
	鑑評人員進場
	各鑑評人員
	

	
	13：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3：3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5：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第4場次
	15：00
	第4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5：2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5：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5：3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7：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17：10～18：30
	1.校對、登錄學生測驗結果。
2.繳還測驗工具，領回施測記錄條。
3.賦歸！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二年級)複選測驗時程表【2】【複選-附件一-2】

ㄧ、測驗地點：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二、測驗時間：115年4月25日至4月26日（星期六至日）

	時    間
	工    作    內    容
	負責人(單位)
	備    註

	07：30
	鑑評人員報到
	李主任素梅
	


	07：40
	鑑評人員試前講習、領測驗工具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第1場次
	07：50
	第1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08：1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08：15
	鑑評人員進場
	各鑑評人員
	

	
	08：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08：2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0：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第2場次
	09：50
	第2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0：1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0：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0：2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2：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12：00～13：30
	鑑評人員午餐、休息
	行政組
	至試務中心休息、用餐

	第3場次
	13：00
	第3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3：2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3：25
	鑑評人員進場
	各鑑評人員
	

	
	13：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3：3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5：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第4場次
	15：00
	第4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試務人員
	

	
	15：20
	帶領應試學生至各樓層等候區等候
	試務人員
	

	
	15：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試務人員
	

	
	15：30
	測驗開始
	各鑑評人員
	

	
	17：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試務人員
	

	17：10～18：30
	1.校對、登錄學生測驗結果。
2.繳還測驗工具，領回施測記錄卡。
3.賦歸！
	教育局
黃校長意華
李主任素梅
	


【複選-附件二】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學生名冊

﹡本表為範例，採用批次上傳檔案方式請先至資優網下載 ﹡
學校名稱：○○區○○國民小學          學校編號：○○
□二年級               □四年級
	序號
	鑑定證
編號
	學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原就讀
學校
	班級
	聯絡電話
家長手機
	身分證字號
	免初選成績對應年度之鑑定證號
	備註

	
	
	
	
	年
	月
	日
	
	
	
	
	
	

	1
	
	
	
	
	
	
	
	
	
	
	
	

	2
	
	
	樣本文字

	
	
	
	
	
	
	
	
	

	3
	
	
	
	
	
	
	
	
	
	
	
	

	4
	
	
	
	
	
	
	
	
	
	
	
	

	5
	
	
	
	
	
	
	
	
	
	
	
	

	6
	
	
	
	
	
	
	
	
	
	
	
	

	7
	
	
	
	
	
	
	
	
	
	
	
	

	8
	
	
	
	
	
	
	
	
	
	
	
	

	9
	
	
	
	
	
	
	
	
	
	
	
	

	10
	
	
	
	
	
	
	
	
	
	
	
	

	11
	
	
	
	
	
	
	
	
	
	
	
	

	例
	A11501002
	許小妍
	女
	105
	10
	5
	  愛國
	 1
	0911130130
	E222222222
	
	鑑定
服務需求

	例
	A11501016
	張小正
	男
	106
	4
	30
	  愛國
	 1
	0919001002
	E121121212
	
	弱勢(身障/經濟文化殊異學生)



1.出生年月日必須與戶籍資料登載相符。【二年級：106/9/2至107/9/1；四年級：104/9/2/至    105/9/1】如有年齡小於或大於前開區間，務必標示原因，例如：提早、返國。(提早入學、返國人士子女)
2.「低、中低收入戶」、「提早入學之考生」、「返國人士子女」、「符合免初選資格考生」、「鑑定服務需求」、「身障/經濟文化殊異學生身分」請務必於備註欄註記。【請備註：低收、提早、返國、免初選、服務、弱勢】。
3.檔案名稱格式：115複選_編號校名.xls【例：115複選_01愛國.xls】
4.請務必將二年級、四年級彙整於同一份檔案。
5.各項資料繕打完成後，請於3/25（三）下午4時前批次上傳報名檔案至【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報名操作方式請詳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4申請報名/4-2複選報名），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E-Mail至c09832543@gmail.com】信箱。 
6.請務必落實檢查，無誤後正本自行留存。

資優小組召集人：                 特教組長：                      輔導主任：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附件三】

複  選  報  名  表

  請填初選鑑定證號碼：                                    年　 月　 日
□報考三年級資優班（限二年級學生）     
□報考三年級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報考五年級資優班（限四年級學生）   
□報考五年級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僅限無資優資源班招生之行政區)
	 學生姓名
	
	照片
黏貼處
（最近半年內相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市                國  小
	

	班  級
	              年      班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O)
(H)
	家長
簽章
	

	家長手機
	
	(Q) 
	(R) 

	□報名表
□2吋相片2張(報名表貼1張，並另繳1張) 
□費用1,200元整
□貼足36元郵票之回郵信封2個
(限報考外校者、報考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者)

	□已通過免初選
□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免繳費用）
□身心障礙/處於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學生學生



 
【複選-附件四】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複選經費及報名人數調查表
 ﹡本表請至資優網點選「複選報名人數調查表」下載、列印並核章上傳 ﹡
      (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5-2報名人數調查表上傳)樣本文字


學校名稱：高雄市　　　　區　　　　國民小學
總計報名參加複選學生人數：       人
 （含低、中低收入戶及弱勢身分學生二年級    人，四年級    人）
※繳費人數二年級     人共       元、四年級        人共       元。
    總計繳交複選費用：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元/人)
此　    致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承辦人            輔導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 彙整複選學生相關資料後，連同此表於3/26（四）下午3時前公文交換至文府
國小輔導處。
· 複選統籌款每生1,200元，3月25日(星期三)下午4時前，請將統籌款匯入─
· 「戶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
·   金融機構名稱：高雄銀行北高雄分行（代號：0162416），帳號：241103084315
·   統編：14922998
· 
(匯款人請務必填寫學校校名，勿以個人名義匯款)
繳費證明黏貼處

(正本請交換至承辦學校、副本自存、
掃描檔上傳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









匯款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複選-附件五】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  )年級
複選鑑定證

	就讀學校
	
	國  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第
	  試 場
	

	測驗日期
	115 
	 年        月
	      日
	

	報到時間
	 
	 午        時   
	      分前至文府國小報到

	    測驗結束時間：□ 上午10時   □ 下午15時10分
                  □ 上午12時   □ 下午17時10分
※參加複選時請攜帶本證。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注意事項
  ㄧ、測驗地點在本市文府國小（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858號）。
  二、試場位置表公告時間：
    (一)四年級複選：1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3時。
    (二)二年級複選：1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3時。
  三、試場位置表公告地點：文府國小1樓玄關及網站 
      (網址：http://www.wfps.kh.edu.tw/ ）。
  四、應試學生應準時到場並由試務人員帶領入場應試，試後由試務人員帶領離場。
  五、應試學生入場後應依規定就座，並將鑑定證置於桌面左上角。
  六、應試學生應嚴守試場秩序，違者主試人員得視情況終止測驗。
  七、應試學生除白開水外不得攜帶任何物品入場。
  八、應試學生不得攜帶數位載具(例如智慧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具有資訊傳輸、感應、
      錄音、拍攝或記錄功能之手錶入場。
  九、應試學生依時應試，並應俟主試人員測驗完成後始得由試務人員帶領離場。
  十、應試考生於測驗期間有如廁或飲水需求時得主動告知，主試人員或試務人員會妥善
      予以照顧。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附件六】

(     )年級複選結果一覽表
﹡本表為範例，請至資優資訊網下載 ﹡
(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6結果查詢/6-1)
	       全市通過標準：（       ）

	試場
編號
	鑑定證編號
	考生姓名
	性      別
	個別智力測驗      標準分數
	鑑定結果
	備註

	
	
	
	
	
	
	

	　
	　
	　
	　樣本文字

	　
	　
	　

	　
	　
	　
	　
	　
	　
	　

	　
	　
	　
	　
	　
	　
	　

	　
	　
	　
	　
	　
	　
	　

	　
	　
	　
	　
	　
	　
	　

	　
	　
	　
	　
	　
	　
	　

	　
	　
	　
	　
	　
	　
	　

	　
	　
	　
	　
	　
	　
	　

	　
	　
	　
	　
	　
	　
	　

	　
	　
	　
	　
	　
	　
	　

	　
	　
	　
	　
	　
	　
	　

	　
	　
	　
	　
	　
	　
	　

	　
	　
	　
	　
	　
	　
	　

	　
	　
	　
	　
	　
	　
	　

	　
	　
	　
	　
	　
	　
	　

	　
	　
	　
	　
	　
	　
	　

	　
	　
	　
	　
	　
	　
	　

	                                                          第      頁，共      頁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附件六】

【複選-附件七-1】

四  年  級  複  選  結  果  通  知  單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個別智力測驗
標準分數
	全市通過標準樣本文字

	本校最低
錄取標準
	結    果

	
	
	
	（    ）錄 取


	
	
	
	（    ）遞補順位：（    ）

	
	
	
	（    ）未通過


· 複選結果（個別智力測驗標準分數）達全市通過標準者取得遞補資格。請於115年5月11日至13日(星期一至三)上午8：30~下午4：00，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
· 如學校達全市通過標準者超過該校招收人數，由該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定學校最低錄取標準；因各校招收學生數不同，故各校最低錄取標準亦有所不同。
· 複選結果同分時，以初選總結果高低排序;初選總結果同分時，依序以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結果高低排序，擇優錄取。
· 複查申請以1次為限，家長不得要求親自翻閱試卷、影印、重閱、公布施測工具、答案及施測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以確保鑑定之客觀性。
· 如欲複查結果，請填妥下列複查申請表，並繳交複查費60元，於115年4月22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本校輔導處室彙整辦理。
-----------------------------------------------------------------------------------------------
高雄市○○區○○國小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 年 級 複 選 結 果 複 查 申 請 表 暨 結 果 通 知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測  驗  
分  數
	個 別 智 力 測 驗

	標 準 分 數
(報考學校套印)
	

	是否申請複查
	□ 是    □ 否

	複查後分數
(由複查單位填寫)
	


1.請繳交複查費用60元。
2.請附28元掛號回郵信封並詳填收件人(考生)姓名、住址。
3.複查結果於申請複查截止日起一週內寄出。

     申請人：______________       複查單位：____________
                                                           【複選-附件七-2】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  年  級  複  選  結  果  通  知  單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個別智力測驗
標準分數
	全市通過標準樣本文字

	本校最低
錄取標準
	結    果

	
	
	
	（    ）錄 取


	
	
	
	（    ）遞補順位：（    ）

	
	
	
	（    ）未通過


· 複選結果（個別智力測驗標準分數）達全市通過標準者取得遞補資格。請於115年5月11日至13日(星期一至三)上午8：30~下午4：00，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
· 如學校達全市通過標準者超過該校招收人數，由該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定學校最低錄取標準；因各校招收學生數不同，故各校最低錄取標準亦有所不同。
· 複選結果同分時，以初選總結果高低排序;初選總結果同分時，依序以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結果高低排序，擇優錄取。
· 複查申請以1次為限，家長不得要求親自翻閱試卷、影印、重閱、公布施測工具、答案及施測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以確保鑑定之客觀性。
· 如欲複查結果，請填妥下列複查申請表，並繳交複查費60元，於115年5月6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本校輔導處室彙整辦理。
-----------------------------------------------------------------------------------------------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 年 級 複 選 結 果 複 查 申 請 表 暨 結 果 通 知
考生姓名：                  鑑定證號碼 ：                
就讀學校：         國  小   試場編號   ：                
	    測  驗  
分  數
	個 別 智 力 測 驗

	標 準 分 數
(報考學校套印)
	

	是否申請複查
	□ 是    □ 否

	複查後分數
(由複查單位填寫)
	


1.請繳交複查費用60元。
2.請附28元掛號回郵信封並詳填收件人(考生)姓名、住址。
3.複查結果於申請複查截止日起一週內寄出。
      申請人：_____________   複查單位：______________
	
                高雄市○○區○○國小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四年級    □二年級
          複選複查名冊
	

	試場編號
	鑑定證編號
	考生姓名
	就讀學校
	考生
標準分數
	郵寄地址

	　
	　
	　樣本文字

	　
	
	

	　
	　
	　
	　
	
	

	　
	　
	　
	　
	
	

	　
	　
	　
	　
	
	

	　
	　
	　
	　
	
	

	　
	　
	　
	　
	
	

	　
	　
	　
	　
	
	

	　
	　
	　
	　
	
	

	　
	　
	　
	　
	
	


請務必擇一勾選 【複選-附件八】

· 本校無人複查，故上開欄位留空   □ 本校計_______人申請複查
填表人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一、複查申請操作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6結果查詢/6-3複選申請複查之說明，四年級請於4/23(四）下午4時前，二年級請於5/7(四)下午4時前，於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點選後並上傳複查名冊。
  二、如有網頁故障情形之緊急備案【E-Mail至c09832543@gmail.com 】信箱。 
  三、本表紙本核章、學生複查申請表、回郵掛號信封及複查費用：四年級請4/23(四）下午4時前，二年級請於5/7(四)交換至文府國小輔導處特教組。如果貴校無人複查，亦請回傳。
  四、請務必掌握紙本交換時效，俾利複查作業及早進行。





附
錄








【附錄1-1】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初選通過名單
	鑑定證編號
	姓名

	A115○○○○○
	王○國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初選通過標準為全測驗T分數○○分(含)以上，
              通過初選學生均得報名參加複選。
          二、複選報名：1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3月24日(星期二)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止，通過初選者得向
              本校輔導處室報名，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三、初選結果複查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3月25日(星期三)
              下午4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四、本校宣導事項：
            (一)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二)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1-2】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初選通過名單
	鑑定證編號
	姓名

	B115○○○○○
	王○國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初選通過標準為全測驗T分數○○分(含)以上，
              通過初選學生均得報名參加複選。
          二、複選報名：1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3月24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止，通過初選得向本校
              輔導處室報名，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三、初選結果複查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3月25日(星期三)
              下午4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四、本校宣導事項：
            (一)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二)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1-3】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免參加初選通過名單
1、 依據本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十一、鑑定
錄取標準（一）2.規定，參加本市113或114學年度舉辦之國小資賦優異
     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或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
     初選成績達以下學年度標準，於同一教育階段內得再保留兩年(請檢附成績
     單正本或影本，影本需請學校加蓋戳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於本次(115學
     年度) 鑑定，得免參加初選：
    (一) 113學年度：
   A.參加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二年級全測驗T總分214分(含)以上者。
   B.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二）114學年度：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二、本校申請免參加初選通過名單如下：
	鑑定證編號
	年級
	姓名

	B115○○○○○
	四年級
	王○國

	
	
	

	
	
	

	
	
	


     三、複選報名：1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
         3月24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止，通過免初選鑑定者得向
         本校輔導處室報名，逾期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附錄1-4】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年級】初選通過名單

本校○年級報名學生無人通過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初選通過標準為全測驗T分數○○分(含)以上，
              通過初選學生均得報名參加複選。
          二、初選結果複查：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3月25日(星期三) 
中午12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三、本校宣導事項：
            (一)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二)ooooo(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2-1】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複選通過名單
	鑑定證編號
	姓名
	結果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11501002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王○國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錄取

	B11501009
	許○千
	錄取

	[bookmark: _Hlk511751259](依鑑定證編號順序)
	(請勿呈現全名)
	

	
	
	

	B11501007
	陳○國
	遞補

	B11501012
	吳○名
	遞補

	(依鑑定證編號順序)
	(請勿呈現全名)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四年級複選通過標準為標準分數○○○分(含)以上。  
   二、複選結果複查：四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4月22日
       (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三、錄取之學生請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前向本校完成報到手續。
   四、複選結果達全市通過標準者取得遞補資格。錄取之學生放棄入班資格時，則由
       報考該校具備遞補資格者，優先依分數高低順序遞補之；如尚有餘額，得開放
       給他校具備遞補資格者或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通過學生登記，並提各校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審定後實施（遞補期限自公布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
   五、具備遞補資格者，請於115年5月11日至13日(星期一至三)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再依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六、依據簡章五、鑑定安置名額(三)：各校招收三年級、五年級學生數，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於核定班級安置學生數上限內，衡酌資優教育發展特色及需求訂定之，各年級招收名額如未足額錄取，得互相流用。
   七、尚有名額可供登記遞補之學校名單，待二年級鑑定結束後公告。
   八、本校宣導事項：(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2-2】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四年級】複選通過名單


本校四年級報名學生無人通過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四年級複選通過標準為標準分數○○○分(含)以上。  
   二、複選結果複查：四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4月22日
       (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三、本校宣導事項：(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2-3】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複選通過名單
	鑑定證編號
	姓名
	結果

	A11501○○○
	王○國
	錄取

	A11501○○○
	林○心
	錄取

	(依鑑定證編號順序)
	(請勿呈現全名)
	

	
	
	

	A11501○○○
	陳○國
	遞補

	A11501○○○
	吳○名
	遞補

	(依鑑定證編號順序)
	(請勿呈現全名)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二年級複選通過標準為標準分數○○○分(含)以上。  
   二、複選結果複查：二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5月6日
       (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三、錄取之學生請於115年5月8日(星期五)前向本校完成報到手續。
   四、複選結果達全市通過標準者取得遞補資格。錄取之學生放棄入班資格時，則由
       報考該校具備遞補資格者，優先依分數高低順序遞補之；如尚有餘額，得開放
       給他校具備遞補資格者或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通過學生登記，並提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定後實施（遞補期限自公布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
   五、具備遞補資格者，請於115年5月11日至13日(星期一至三)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至尚有餘額學校登記，每生以登記一校為限，再依分數高低順序錄取。
   六、依據簡章五、鑑定安置名額(三)：各校招收三年級、五年級學生數，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於核定班級安置學生數上限內，衡酌資優教育發展特色及需求訂定之，各年級招收名額如未足額錄取，得互相流用。
   七、本校宣導事項：(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附錄2-4】
高雄市○○區○○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二年級】複選通過名單


本校二年級報名學生無人通過


備註：
   一、本市鑑輔會公告二年級複選通過標準為標準分數○○○分(含)以上。  
   二、複選結果複查：二年級報考學生請於收到通知單之日起至115年5月6日
       (星期三)中午12時前向本校輔導處室提出申請。
   三、本校宣導事項：(學校如有相關事項需告知家長請自行增列。)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資優資源班學生轉學暨放棄安置機制」備忘錄【附錄3】

                                                                          113年2月修正

一、本校資優生轉出至本市他校：
1、先電話連絡他校承辦人，了解、確定該資優生轉學動向。
2、正式發文通知該生轉入學校(副知教育局及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並提供該生鑑輔資料(含鑑定結果證明及個別輔導計畫等)，讓該生能順利接受資優資源班(方案)服務或安置在普通班。
3、特教業務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異動該資優生資料，並通知設有資優資源班(方案)
   之轉入學校提報。
二、本校資優生轉出至外縣市：
   1、先電話連絡外縣市學校承辦人，了解、確定該資優生轉學動向。
   2、正式發文通知該生轉入學校(副知本市及外縣市教育局)，並提供該生鑑輔資料
      (含已蓋戳章之鑑定結果證明及個別輔導計畫等)。
   3、特教業務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異動該資優生資料，並通知轉入學校。
   4、後續將由外縣市鑑輔會審議該資優生資格。
三、他校資優生轉入本校資優班：
1、本校資優班仍有餘額。
2、轉入生鑑定時之分數須達當年度資優生之鑑定錄取標準。
3、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核轉入生入班資格。
4、特教業務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提報該資優生資料，並通知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審核。
四、外縣市資優生轉入本市設有資優班之學校：
1、學生持有外縣市政府機構鑑定通過相同類別資優生之證明。
2、本校資優班仍有餘額。
3、轉入生鑑定時之分數須達當年度本市資優生之鑑定錄取標準。
4、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核轉入生入班資格。
5、函報教育局(含鑑定結果證明、個別輔導計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紀錄)，由本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教學輔導會(以下簡稱本市鑑輔會)審議。
6、教育局准予核備後，特教業務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提報該資優生資料，並通知本
   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審核。
五、資優生放棄安置：
1、先經由校內輔導或個別輔導計畫(課程)調整，協助學生適應。
2、如學生仍未能適應而提出放棄安置，請檢附學生輔導紀錄、放棄安置同意書及學
   校特推會紀錄，函報教育局，由本市鑑輔會審議。
3、教育局准予核備後，特教業務承辦人至特教通報網異動該資優生資料。
4、 學生停止資優教育安置服務(安置名額將釋出供其他符合資格之學生接受安置)。
六、資優生轉入後之編班調整：
     1、請轉出學校發文給轉入學校前，應通知轉入學校，以利轉入學校預備前置相關作業（如預訂召開學校特推會及編班委員會之日期）。
    2、經校務系統編班後，如有調整班級需求，請檢附學校特推會及編班委員會議紀錄影本(並蓋上與正本相符及職名章)，函報教育局。

備註：
  一、本市國中學術性向資優教育方案設立學校，比照本備忘錄辦理相關事宜。
  二、前開四、五情形之提案學校，請務必備妥資料，並出席鑑輔會說明。






























免參加初選措施-宣導Q&A【附錄4】


	   為鼓勵優秀學生參加本市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以及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本市經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通過，自107年起已開始提供免參加初選措施，為增進學生家長對免參加初選措施的認識，茲提供本宣導Q&A，請學生家長參考。



	Q1：請問符合什麼情況可以申請免參加初選呢？


A1：參加本市113或114學年度舉辦之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
     選，或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分數達下列其一者，初選成
     績於同一教育階段內得再保留兩年，於本次(115學年度)鑑定，得免參加初選：
1. 113學年度：
A.參加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二年級全測驗T總分214分(含)以上者。
B.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2. 114學年度：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Q2：請問免參加初選學生，需要進行初選報名程序嗎？


A2：
 1、是的。
 2、符合免初選資格者(請參閱簡章十一、鑑定錄取標準)，如經受理報名學校查驗符合免初選資格，仍需進行初選報名手續(不需繳交初選報名費)及複選報名手續(需繳交報名費)。
 3、因為複選是採個別智力測驗，主辦單位必須事先精確掌握進入複選的人數，才能提供優質服務給學生家長，請學生家長務必配合，符合免初選資格者，仍需進行初選報名手續



	  Q3：請問申請免初選要準備什麼證明文件呢？


A3：
 1、請檢附成績單正本或影本(113 、114學年度舉辦之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或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
 2、影本需請學校加蓋戳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備註：相關內容請參閱簡章「九、報名手續」、「十一、鑑定錄取標準(一)初選」。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資優資源班(方案)學生放棄安置申請書【附錄5】

	一、學校：_______________

	二、學生資料：    年    班    姓名：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資優資格：□一般智能	      □學術性向	           □藝術才能
  安置方式：□資優資源班	      □資優教育方案

	三、鑑定通過年度：_________年
    鑑定結果依據文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年      月     日第            號函

	四、放棄安置原因說明：

	五、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本人同意本人之子女放棄本校資優教育安置服務。
   (安置名額將釋出供其他符合資格之學生接受安置)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導   師
	特教組長
	學校特推會代表
	校  長

	
	
	
	

	資優資源班/方案
導師/授課教師
	輔導主任
	
	

	
	
	
	


備註：
1、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放棄資優教育安置服務，並經高雄市資賦優異鑑定安置會議通過後，安置名額將釋出供其他符合資格之學生接受安置。
2、 學校接受家長提出放棄安置申請後，應邀請申請家長充分溝通，並確實告知相關權利及義
務事宜，俟家長審慎評估後取得其簽署之申請書。
  三、本申請書由家長及學校填妥後，申請書正本及相關會議紀錄請學校留存備查，並依「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資優資源班學生轉學暨放棄安置機制」備忘錄辦理相關事宜。
      
【附錄6】
受理免初選暨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之工作流程
	步驟
	說明
	備註

	1
	於受理報名時，詳細確認學生家長檢附之相關表件及佐證資料是否完整。
	1.符合免初選資格者(請參閱簡章十一、鑑定錄取標準)，如經受理報名學校查驗符合免初選資格，仍需進行初選報名手續(不需繳交初選報名費)及複選報名手續(需繳交報名費)。
2.參加本市113或114學年度舉辦之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
  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或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
(1) 113學年度： 
  A.參加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測驗二年級全測驗T總分214分(含)以上者。
B.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
  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2) 114學年度：參加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初選全測驗T分數達75分(含)以上者。
  初選成績於同一教育階段內得再保留兩年(請檢附成績
  單正本或影本，影本需請學校加蓋戳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於本次(115學年度)鑑定，得免參加初選。
3.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如有特殊需求，請填寫身心
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並於報名時繳交，除突發傷病者得於鑑定前補申請外，逾期者不予受理，視同棄權。

	2
	請於學校初選學生名冊詳實載入各項資料。
	「符合免初選資格考生」、「申請鑑定服務需求」者，
備註欄請務必註明「免初選」、「服務」及「弱勢」(身心障礙/經濟文化殊異)。

	3
	如有申請鑑定服務需求學生，請將編號往後排。
次後：申請免初選學生，最後：「弱勢」(身障/經濟文化殊異)。
	1.舉例：如果同一年級有50人報名初選，其中有1位「申 
請鑑定服務需求」、1位「申請免初選」，1位為經濟文化殊異學生，則「申請鑑定服務需求」者編在第48號，「申請免初選」者編在第49號、「弱勢」編在50號。
2.上開措施係為使承辦學校規劃試場時避免過多不連號
  情形。

	4
	初選學生名冊上傳系統，特殊試場服務申請表件暨佐證資料掃描檔亦一併上傳(檔案務必清晰可辨識)。
	【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_初選報名)】
 報名方式請見網站操作手冊/學校端/4申請報名/4-1初選報名


   【附錄7】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年級】複選測驗時程表
                測驗地點：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測驗時間：115年   月    日（星期   ）
	時    間
	工    作    內    容

	第1場次
	07：50
	第1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08：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08：20
	測驗開始

	
	10：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第2場次
	09：50
	第2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10：1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10：20
	測驗開始

	
	12：0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12：00～13：30
	休息

	第3場次
	13：00
	第3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13：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13：30
	測驗開始

	
	15：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第4場次
	15：00
	第4場次應試學生報到

	
	15：25
	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進場

	
	15：30
	測驗開始

	
	17：10
	測驗結束、試務人員帶領應試學生離場


   備註：
     一、試務中心會妥為引導並照顧學生，如有相關需要時將與家長聯繫，請家長務必保持手機暢
         通。
     二、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三、個別智力測驗進行時間長度，會因學生個別作答反應情形而不同。
     四、學生所屬梯次測驗結束後，工作人員會引導學生於穿堂等候，屆時請家長於門口稍候接送 
         學生。

【附錄8】
複選鑑定證套印資訊說明【複選-附件五】

	高雄市115學年度       國小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  )年級
複選鑑定證

	就讀學校
	
	國  小
	
貼
照
片
處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鑑定證編號
	
	

	試 場 別
	
	第
	  試 場
	

	測驗日期
報到時間
	115
	年         月
	     日
	

	報到時間
	       午         時   	     分前至文府國小報到

	    測驗結束時間：□ 第1場次上午10時  □第3場次下午15時10分
                  □ 第2場次上午12時  □第4場次下午17時10分
※參加複選時請攜帶本證。
※測驗依標準化測驗實施規範進行，測驗時間含說明、作答、收卷。
  (請務必詳閱注意事項)




	套印資訊

當日對應場次
	測驗時間
	報到時間

	第1場次
	上午8時20分
	上午7時50分

	第2場次
	上午10時20分
	上午9時50分

	第3場次
	下午1時30分
	下午1時

	第4場次
	下午3時30分
	下午3時






【附錄9】
內部工作Q&A
報名篇
  Q1：有外僑學校的學生來報名資優鑑定或縮修鑑定，可以受理嗎？
  A1：外僑學校學籍不屬本市學籍，不符合「就讀本市各國小二年級、四年級學生」之資格，爰不受理。
  Q2：請問符合「就讀本市各國小二年級、四年級學生」的學校，是哪些呢？
  A2：本市市立學校、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國小部)、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國小部)、高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國小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
      【口訣：市立、明、義、大、華、高】
  Q3：有就讀外縣市學校的學生來報名資優鑑定或縮修鑑定，可以受理嗎？
  A3：外縣市的學校學籍不屬本市學籍，不符合「就讀本市各國小二年級、四年級學生」之資格，爰不受理。
  Q4：外校學生家長來我們學校報名資優鑑定和縮修鑑定，該如何處理呢？
  A4：資優鑑定向「欲報考之學校」報名，縮修鑑定向「原學籍學校」報名。如果確定學生兩項都要報名，初選的部分只需要繳交資優鑑定費用，而且只需要參加資優鑑定初選。
  Q5：學生的初選報名表均已填妥，但沒有附具體事蹟相關資料，可以受理報名嗎？
  A5：可以受理。如有其他具體事蹟檢附相關資料1至3項(無則免附)，亦即無檢附
       不影響報名。
匯款篇
  Q1：我在匯款資優鑑定的相關費用給承辦學校時，匯款人要怎麼填呢？
  A1：相關費用的匯款人，請填寫完整學校名稱，請勿以個人名義匯款。
      請依照鑑定工作進度表，分別進行各梯次款項匯款。
緊急狀況篇
  Q1：有學生的報名表不慎被學校漏報(非可歸責學生家長)，該如何處置？
  A1：獲知後，請立刻聯絡教育局，並請學校備妥說明(有相關承辦人員核章)及配合
      出席說明，俾利提報鑑輔會辦理補報名事宜。
  Q2：考前幾天，有學生罹患流行性感冒或受傷(可能會影響測驗的傷勢)，該如何處理？
  A2：獲知後，請學校立刻聯絡教育局，並同步協助家長準備填妥之「身心障礙及突發傷病考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說明表」、「家長提供之醫療院所證明」，俾利召開臨時鑑輔會，以評估增設獨立試場、調派心評人員或提供相關服務。

試場工作篇
  Q1：初選試場在承辦及協辦學校，請問於考試前一天公告試場資訊時，各校要以哪些形式公告呢？ 
  A1：(1)初選前一天公告於考區學校玄關：該考區試場總表、試場配置圖。
      (2)初選前一天公告於各校網站：所屬考區試場總表、試場配置圖。
      (3)初選前一天張貼於各試場窗戶：試場座位圖(顯示全名)。
  Q2：試場座位公告，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遮罩學生姓名嗎？
  A2：(1)如張貼於網頁公告，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遮罩，如：王○明。
      (2)各試場窗戶張貼之公告請顯示全名。
  Q3：有學生忘記帶鑑定證，而且申請補發時也沒有帶照片，如何處理呢？
  A3：告知學生家長需拍照佐證，並儘快將拍攝照片印出黏貼或附於補發之鑑定證
       後。(拍攝照片留存備查)

結果公告篇
  Q1：初選及複選的通過名單網頁公告，需要蓋學校戳章嗎？
  A1：請提供蓋有學校戳章之掃描檔(pdf)，上傳公告之前建議先使用電腦及手機測
      試。
  Q2：初選及複選的個人結果通知單，需要蓋學校戳章嗎？
  A2：是的，請蓋上學校戳章。
  Q3：如果在任一年段梯次的初選或複選，報考本校學生無人通過，需要網頁公告
       嗎？
  A3：是的，需要公告，網頁公告格式請參閱工作手冊或各校鑑定結果光碟內附檔
      案。
  Q4：本校在任一年段梯次的初選或複選，都有部分報考學生通過，請問通過和不
       通過的名單都要網頁公告嗎？
  A4：舉例來說，如果二年級初選有30人報考，通過14人、不通過16人，網頁公告通過的14人即可(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遮罩學生姓名)。
  備註：學校請於四年級及二年級複選通過名單均公告後，如任一年段尚餘安置名額， 
        再依簡章遞補程序進行名額流用。

【附錄10】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僅限未設置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業務承辦人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學生報名工作說明
	情況一
	情況二

	學生/家長欲報考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招生學校共23校
	學生/家長欲報考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
(僅限未設置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
備註：鑑定通過後，於原就讀學校接受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



	情況一 辦理方式
	情況二 辦理方式

	請學生家長逕向招生學校輔導室報名、繳費(各招生學校聯絡管道如簡章附件一)
	1.處理報名書面資料
(1)學生家長向原就讀學校報名。
(2)原就讀學校查驗資料無誤後，編輯學生名冊電子檔，並編排學生鑑定證號碼(二年級一律從A11524001開始往後按照順序編、四年級一律從B11524001開始往後按照順序編)完畢後，將該電子檔及特殊考場申請佐證資料上傳至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A初選報名：115年1月26日(一)上午9：00前上傳學生名冊等相關資料。
B複選報名：115年3月24日(二)下午4：00前上傳學生名冊等相關資料。
(3)俟資優中心重新編輯所有報名學生之鑑定證號、上傳報名網站後，套印鑑定證電子檔並寄至各校，由各校承辦人列印(二、四年級不同色)並加蓋輔導室戳章後，發予報名學生。
2.處理報名費用
(1)原就讀學校清點費用無誤後，自行開立收據給學生家長(請方案學校承辦人在鑑定報名前告知學校出納組與會計主任，協助開收據和匯報名費事宜)。
(2)各校將報名費匯入鑑定承辦學校(文府國小)帳戶：
戶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
金融機構名稱：高雄銀行北高雄分行(0162416)
帳號：241103084315    統編：14922998
(匯款人請填寫完整學校名稱(高雄市○○區○○國民小學，請勿以個人名義匯款。)
(3)請各校依初選報名人數繳款，每生留用50元，可自行支付匯款手續費等用途。(例如：一位學生報名繳交800元給學校，則學校留用50元，其餘750元匯款給文府國小)。
(4)初選報名匯款單請合併於人數調查表(詳見【初選-附件四】)，正本請公文交換(編號3-9)或掛號郵寄至資優中心、副本自印留存，資優中心收齊各校人數調查表後，統一送至承辦學校。
(5)複選階段報名費用全額匯款給承辦學校，無需自行留款。
(6)複選報名匯款單請合併於人數調查表(詳見【複選-附件四】)，連同彙整完成的複選學生相關資料後，正本請公文交換(編號3-9)或掛號郵寄至資優中心、副本自印留存，資優中心收齊各校人數調查表後，統一送至承辦學校。


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E-mail：khkrcgt@gmail.com
電話：(07)311-8935分機61~67        地  址：80701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00號(三民國中美樓三樓)

高雄市115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僅限未設置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業務承辦人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鑑定學生報名重要工作期程彙整進度表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預定時間
	地點
	備註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說明會
	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家長說明會(家長及行政人員皆可參加)
	115/1/10(六)
上午9:30-11:30
	文府國小
	

	
	資優中心辦理-資優教育方案報名工作業務承辦人說明會(報名前)
	115/1/14(三)
下午2:00-3:00
	線上方式
	教育局函知未設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報名

	初選報名
	資優方案學生向就讀學校報名
	115/1/20(二)
至115/1/21(三)
(每日上午8：30～
下午4：00)
	各校輔導處室
	僅限未設置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

	
	各校自印學生鑑定報名費收據及有關資料
	
	
	

	
	各校彙報報名人數、學生名冊之電子檔及特殊試場申請佐證資料上傳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115/1/28(三)
下午4:00前
	各校輔導處室
	

	已初選報名一般智能資優教育方案學校檢核會議
	資優中心辦理-資優教育方案已報名業務承辦人檢核會議(報名後)
	115/1/29(四)
上午10:00～11:00
	線上方式
	僅限未設資優資源班行政區學校有初選報名者

	學校匯款
初選報名費
	戶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
金融機構名稱：高雄銀行北高雄分行(0162416)
帳號：241103084315    統編：14922998
	115/1/28(四)下午3：00前匯款至文府國小帳戶，公文交換(編號3-9)或掛號郵寄黏貼好匯款單、核章完畢之人數調查表(詳見【初選-附件四】)正本給資優中心。

	初選鑑定證
	印製初選鑑定證交予學生
	115/3/12(四)
下午4：00前
	二、四年級不同色

	初選測驗
	協助帶隊應考(視校內考生人數而定)
	115/3/14（六）
	
	教育局函知

	公告初選結果
	於資優中心和文府國小網頁公告初選結果
	115/3/20(五)
上午9：00～12：00
	115/3/20(五)下午4：00前印製成績通知單交予學生

	申請初選結果
複查
	向報考學校申請
	115/3/25(三)
中午12：00前
	115/3/25(三)下午4：00前彙整複查案件(申請書、回郵信封、現金)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資優中心。

	複選報名
	資優方案學生向就讀學校報名
	115/3/23(一)
至115/3/24(二)
(每日上午8：30～
下午4：00)
	各校輔導處室
	

	
	各校自印學生鑑定報名費收據及有關資料
	
	
	

	
	各校彙報報名人數、學生名冊之電子檔及特殊試場申請佐證資料上傳至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
	115/3/25(三)下午4：00前將報名表紙本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資優中心，掃描電子檔自行留存並寄至資優中心電子信箱。
本市資優教育資訊網http://gift.spec.kh.edu.tw/

	學校匯款
複選報名費
	戶名：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保管金專戶
金融機構名稱：高雄銀行北高雄分行(0162416)
帳號：241103084315    統編：14922998
	115/3/26(四)下午4:00前匯款至文府國小帳戶，公文交換(編號3-9)或掛號郵寄黏貼好匯款單、核章完畢之人數調查表(詳見【複選-附件四】)正本給資優中心。

	複選鑑定證
	印製複選鑑定證交予學生
	115/4/7(二)
下午4：00前
	二、四年級不同色

	複選測驗
	四年級115/4/11(六)、二年級115/4/25(六)~26(日)
	文府國小
	

	公告複選結果
	於資優中心和文府國小網頁公告初選結果
	四年級115/4/17(五)
二年級115/5/4(一)
上午9：00～12：00
	四年級：4/17(五)下午4：00前
二年級：5/4(一)下午4：00前
印製成績通知單交予學生

	申請複選結果
複查
	四年級115/4/22(三)、二年級115/5/6(三)中午12：00前向報考學校申請。
彙整複查案件(申請書、回郵信封、現金)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資優中心，繳交期限如下：四年級115/4/23(四)、二年級115/5/7(四)中午12：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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